奇台县2015-2017年度农村集中
供水成本监审报告
　  为做好我县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价格成本核算工作，提高政府价格决策科学性和透明度，加快推进我县农村供水水价改革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8号令)、中国农业节水和农村供水技术协会《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测算导则》团体标准的公告（中农水协[2020]2号）等相关文件规定，遵循公平、科学、规范、效率的原则，对奇台县农村供水站2015-2017年度供水成本实施了监审，现将监审情况报告如下：
1、 成本监审项目
    奇台县2015-2017年度农村供水站供水成本监审。
二、被监审单位基本情况
    奇台县农村供水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6523257922552038，法定代表人：王明寿，经费来源：自收自支，开办资金：512万元，举办单位：奇台县水利局，宗旨和业务范围：为农村人畜饮水提供服务，农村人畜饮水工程建设，农村供水工程的经营管理，供水水源、供水设施维护管理，推广和使用节水技术和先进设备，管理十四个乡镇供水服务及水费收缴。奇台县农村供水站下设6个乡镇供水站，在岗人员87人,在编人数11人，长期聘用人员61人，劳务派遣人员15人。
三、成本监审主要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二)《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8号令)；
　　(三)《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测算导则》团体标准的公告（中农水协〔2020〕2号）；
　　(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实施细则（试行）》(新发改成本〔2006〕1064号)；
　　(五)《自治区定价成本监审固定资产折旧一般技术规范（试行）》（新发改成本〔2012〕784号）；
(六)其他有关成本监审的法规、政策。
四、成本监审程序
　　(一)初审：对奇台县农村供水站报送的成本资料进行初审,要求该单位补充完善2015至2017年度单位的填报数据及相关资料。
　　(二)审核：按照成本监审相关法规规定，对奇台县农村供水站供水成本费用支出进行审核。
　　(三)实地监审：对奇台县农村供水站的会计报表、会计帐册以及涉及到对农村集中供水成本相关的资料、原始凭证进行实地取证、审核。
(四)反馈意见：提出成本审核有关意见。
 五、成本审核主要内容
（一）成本审核主要内容
供水运行成本由水源动力费、职工薪酬、日常维护费、废水和污泥处理费，水质检测费、其他生产成本和费用构成。供水完全成本除供水运行成本外，还包括大修理费和固定资产折旧费。
（二）成本监审情况
根据《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测算导则》团体标准的公告和《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结合我县农村集中供水实际情况，监审成本数据如下：
    1.水源动力费
依据《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测算导则》团体标准的公告，“供水成本测算方法，动力费包括用于原水输送、制水生产、输配水所需动力费用，和生产管理者的通风照明以及备用发电机组燃油等费用，应按实际发生的费用测算，不宜超过相关标准定额或当地平均水平”的规定，水源动力费合计1,448,095.25元。
2.人员公用经费
依据《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测算导则》团体标准的公告，管理和销售费用，包括政府规定应纳入成本的各种税金、办公费、水电费、取暖费、租赁费、会议费、差旅费等及其他管理和销售费用，应按实际发生的费用测算。财务费用，包括利息净支出、汇兑净损失以及相关手费等，应按实际发生的费用测算，人员公用经费合计2948407.66元。
3.维修费
依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第三十一条：“修理费用原则上据实核定，也可以按照固定资产原值的一定比例核定，或者在固定资产原值的一定比例内据实核定。”；《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测算导则》团体标准的公告，“供水成本测算方法，日常维护费，包括保持工程正常运行所进行的日常养护和维修消耗的费用，物料消耗及用人工时不宜高于当地同类条件供水工程平均消耗定额”的规定，维修费合计2262335.65元。
4.职工薪酬
依据《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测算导则》团体标准的公告，职工薪酬，包括工资、奖金、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险费等与其他为职工提供的制水供水管理及服务有关的费用的规定。职工薪酬核定中包含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等。《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第二十六条：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险费（包括补充医疗和补充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审核计算基数原则上按照经营者实缴基数核定，但不得超过核定的工资总额和当地政府规定的基数，计算比例按照不超过国家或者当地政府同意规定的比例确定，职工薪酬合计15515465.82元。
5.大修理费
依据《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测算导则》团体标准的公告，大修费=固定资产原值×固定资产年大修费率（%）计提，(年大修费率宜取1.0%~1.6%)的规定，根据奇台县农村供水站的固定资产性质及日常维护情况，本次年大修费率按1.0%确定，计提金额合计2275083.8元。
6.固定资产折旧费
依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第二十七条中“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各类资产的原值，参照合理规模，遵循历史成本原则核定由政府补助或者社会无偿投入的资产，以及评估增值的部分不得计提折旧或者摊销费用”。《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测算导则》团体标准的公告，“固定资产折旧费=（固定资产原值-不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年折旧率”的规定。年折旧率是根据《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测算导则》团体标准的公告“净残值率宜按3%-5%计算，折旧年限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实际使用情况确定。”本次净残值率按5%进行确定，计入定价成本固定资产累计折旧费798,887.40元。
六、成本核增核减情况
经调查核定，按相关规定对2015-2017年度奇台县农村供水站供水运行成本和完全成本进行审核。
供水运行成本核减费用：
人员公用经费182307.46元；
维修费72891.66 元；
职工薪酬1587606.06元； 
核减费用共计：1842805.18元。 
供水运行成本核增费用：
人员公用经费112932.9元；
维修费38611.26元；
职工薪酬353962.99元； 
核增费用共计：505507.15元。
净核增：-1337298.03元
供水完全成本核减费用：
人员公用经费182307.46元；
维修费72891.66 元；
职工薪酬1587606.06元； 
核减费用共计：1842805.18元。
供水完全成本核增费用：
固定资产折旧798887.40元；
大修理费用3125812.16元；
人员公用经费112932.90元；
维修费38611.26元；
职工薪酬353962.99元；
核增费用共计：4430206.71元。
净核增：2587401.53元
七、成本核算公式
　  单位成本（元/立方米）=总成本÷年收费水量。
　　八、成本监审结论
经审核，奇台县农村供水站农村集中供水年均完全成本为835.75万元，年均收费水量334.53万立方米，单位完全成本为2.52元/立方米（详见附表1：农村集中供水完全成本监审表）；奇台县农村供水站农村集中供水年均运行成本为704.92万元，单位完全成本为2.12元/立方米（详见附表2：农村集中供水运行成本监审表）。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本报告是根据奇台县农村供水站所提供的会计资料作出的，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由被监审单位负责。
（二）本监审机构及参加本次监审的工作人员与被监审单位无任何利害关系。
（三）本监审结论仅作为政府价格管理部门制定价格的基本依据，不作它用。 
附表1
	农村集中供水完全成本核定表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三年平均数 

	1
	主营业务收入
	 5,417,356.50 
	 5,099,168.80 
	 6,388,046.30 
	 5,634,857.20 

	2
	年收费水量（立方米）
	 3,246,819.71 
	 3,020,314.74 
	 3,768,748.07 
	 3,345,294.17 

	3
	年平均销售均价（3=1/2)
	 1.67 
	 1.69 
	 1.70 
	 1.68 

	4
	职工薪酬
	 4,654,902.91 
	 4,806,265.13 
	 5,131,302.71 
	 4,864,156.92 

	5
	固定资产折旧
	 257,346.58 
	 272,981.32 
	 268,559.50 
	 266,295.80 

	6
	水源动力费
	 381,789.62 
	 492,639.18 
	 573,666.45 
	 482,698.42 

	7
	维修费
	 729,641.79 
	 874,891.09 
	 623,522.37 
	 742,685.08 

	8
	大修理费
	 946,441.82 
	 1,076,126.94 
	 1,103,243.40 
	

	9
	公用经费
	 932,399.42 
	 1,097,774.02 
	 848,859.66 
	

	10
	业务支出合计(10=4+5+6+7+8+9)
	 7,902,522.14 
	 8,620,677.68 
	 8,549,154.09 
	 8,357,451.30 

	11
	专项资金补偿费用
	
	
	
	

	12
	单位成本（12=（10-11）/2)
	 2.43 
	 2.85 
	 2.27 
	 2.5189 

	注;以上数据均为核减后数据

	附表2

	农村集中供水运行成本核定表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三年平均数 

	1
	主营业务收入
	 5,417,356.50 
	 5,099,168.80 
	 6,388,046.30 
	 5,634,857.20 

	2
	年收费水量（立方米）
	 3,246,819.71 
	 3,020,314.74 
	 3,768,748.07 
	 3,345,294.17 

	3
	年平均销售均价（3=1/2)
	 1.67 
	 1.69 
	 1.70 
	 1.68 

	4
	职工薪酬
	 4,654,902.91 
	 4,806,265.13 
	 5,131,302.71 
	 4,864,156.92 

	5
	固定资产折旧
	
	
	
	 -   

	6
	水源动力费
	 381,789.62 
	 492,639.18 
	 573,666.45 
	 482,698.42 

	7
	维修费
	 729,641.79 
	 874,891.09 
	 623,522.37 
	 742,685.08 

	8
	大修理费
	
	
	
	

	9
	公用经费
	 932,399.42 
	 1,097,774.02 
	 848,859.66 
	

	10
	业务支出合计(10=4+5+6+7+8+9)
	 6,698,733.74 
	 7,271,569.42 
	 7,177,351.19 
	 7,049,218.12 

	11
	专项资金补偿费用
	
	
	
	

	12
	单位成本（12=（10-11）/2)
	 2.06 
	 2.41 
	 1.90 
	 2.1251 

	注;以上数据均为核减后数据




